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（汽车塑料制品项目）
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：http://www.cqbn.gov.cn。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bnqcmb@163.com。通讯地址：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10，邮编：400055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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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汽车塑料制品项目
	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石景路
	重庆煦茂塑料制品有限公司
	重庆至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	本项目租赁圣美精工（重庆）有限公司西南侧闲置生产厂房，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。购置立式注塑机、卧式注塑机及分选机等生产设备建设注塑生产线，建成后预计年生产汽车仪表板塑料卡子、门板塑料卡子及门板零件共350吨/年（不含铁件）。项目不提供食宿，总投资100万元，其中环保工程投资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5.0%
	一、施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。
1.大气环境。本项目施工期仅为设备安装和调试，不涉及土建工程，颗粒物产生量较小，通过通风换气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2.水环境。施工期生活污水依已建生化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3.声环境。通过优选低噪声机械设备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、加强车辆管理、提倡文明施工等措施，加之经墙体阻隔，可有效防止发生噪声扰民现象出现。施工期噪声对周围住户将造成一定的影响，施工噪声将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，在采取上述噪声防治措施后，项目施工噪声对评价范围内声学环境影响将降到最低。

4.固体废物。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废包装材料和工人生活垃圾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包材量较小，外售废品回收站处置；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进行处理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运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。

1.废气。注塑机出料口顶部设置集气罩收集，采用“两级活性炭”的处理工艺进行处理，最后由15米排气筒进行高空排放。

2.废水。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、地面清洁废水及循环水排水等，废水依托厂区现有生化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，最后进入界石组团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。

3.噪声。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基础减振、建筑隔声、距离衰减等综合降噪措施。

4.固体废物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点暂存危险废物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；一般工业固废定期交废品回收机构回收综合利用；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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